Thornwell, James Henley 松威（1812～62） 美國長老宗的出色神學家、教師及牧師，也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十一州聯邦（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）長老宗的創辦人之一（1861）。作牧師時，他是服務於蘭開斯特（Lancaster, SC, 1835～8），後在哥倫比亞（Columbia, SC, 1840～1, 1855～61）。1847年，總議會選他為主席，是歷屆最年輕的主席，自1841～51年，他是南卡羅萊納學院（South Carolina College）的教授，後成為他們的院長（1852～5），最後在哥倫比亞一神學院教神學（1855～62）。松威擅長為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*辯護。他善辯之能力是來自愛真理之心，多於是口舌之逞強。
美國長老宗分裂為南與北之前，松威與人辯論最激烈的一次是跟賀智（Hodge{\LinkToBook:TopicID=574,Name=Hodge, Charles 賀智}）*。二人的衝突已維持一段時間，終於在1860年，二人在紐約的羅切斯特（Rochester）相遇，為了宣教的問題而爆發激辯；後來漫延到整個長老宗（Presbyte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55,Name=Presbyterianism}）*的問題，就如關於聖經原則的運用、應否支持慈善活動，以及一個負責管理的長者應否算為長老等問題。松威認為教會管理（Church Gover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86,Name=Church Government}）*的問題既關乎教義，亦關乎啟示。賀智則認為管理細則並不記於聖經。松威主張應由長老組成的委員會（而不是其他理事會）控制教會的慈惠事工；賀智則認為由委員會掌控也不違反聖經。松威說管理的長者就是正式的長老，在法庭上是可以全權代表教會的；他認為賀智的理論未免把牧師與平信徒（Laity{\LinkToBook:TopicID=701,Name=Laity}）*分得太開了，容易造出階級制度來。
他那個年代最激烈的問題莫如奴隸制度。松威認為人若小心研讀聖經的資料，就會知道奴隸制度（Slave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86,Name=Slavery}）*本身其實並非不道德。再者，這問題已變得非常政治化，因此他支持十一聯邦的決定，及南方長老會獨自為政，好服事新的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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